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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除董事厉群南先生外）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6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及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从双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8 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 7人。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的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同意，  0  反对，  1  弃权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2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的股东上海爱建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提案人”）向董事会

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件：为更好地帮助公司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经营困难

及风险，推动公司逐步走上正常经营发展道路，提案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于 2022

年 7月 12日前召开 2022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提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内容的提案 

《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四十三条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

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 

第一百四十三条 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主席 1人。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

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第五条 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

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

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

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根据本次董事会审议结果，公司董

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鉴于公司 2022年 6月 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

事会同意该议案也一并提交至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86）。 

本次董事会独立董事陆肖天先生的弃权理由如下： 

（一）公司本周已四次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或请董事发表意见，分别如下： 

1、6 月 20 日 15:24 要求董事就办公地址变更在 17:00 前发表意见； 

2、6 月 20 日 17:25 要求董事就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议案于 18:30 

前发表意见；  

3、6月 22日 18:42 要求董事就迁址意向书在 20:30 前发表意见； 

4、6月 24日 8:45 要求董事就二十八次会议在 14:00 前发表意见。 

如上所述，部分议案或者商议内容并非非常紧急事项，在短短几小时内要求

董事做出表决或意见，是否妥当？是否与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充分沟通？是否给

与董事思考表决的时间？ 



（二）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2日与大连市政府签订了迁址意向协议书，但据

其所载，并未就核心条款做出约定，且意向书约定若在 30 日内无法签订正式协

议，意向协议将自动终止。 

目前上海正值疫情，公司并未说明大连政府是否进行必要的尽调手段，且公

司也未和控股股东等主要核心股东充分沟通，迁址和修改章程需经股东大会 2/3

表决通过，在没有商议核心条款之前，不建议股东大会审议此事。 

（三）本次会议内容为将监事会人数扩充至 5人，现任监事会在提案及召开

股东大会的过程中受到过本人的质疑，本人不认为扩充监事会能够改善公司的治

理环境，能够提高公司的业务能力，能够帮助公司走出困境。 

（四）据公司所述，目前已经存在员工欠薪的问题，希望公司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业务发展，人员稳定上，避免因非业务性事务造成的精力分散及资源浪费。 

公司对独立董事陆肖天先生的弃权理由回复如下： 

（一）1、2 所述审批为公告审批，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公

司需在短时间内容收集每位董事意见并进行充分披露；3所述的迁址事项：公司

于 2022 年 6月 22日下午完成《迁址意向协议书》的签署工作，该事项影响重大，

为避免相关信息泄露，公司决定尽快（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迁址事项并对外披

露；4所述的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即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是股东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事

项，为保障提案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及时进行审议并反馈给到提案股东。 

（二）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迁址相关事项，独立董事陆肖天先生对迁址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公司目前面临现金流困难局面，公司一方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董事

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案的侦查工作以早日追回相关挪用款项，2022 年 6 月 1 日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对董事厉群南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案件取得一定进展；另

一方面，公司新管理层正加快催收应收账款，争取分期支付应付款项等方式缓解

现金流压力。除此之外，公司也在积极拓展融资渠道用于公司业务运转。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